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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供给驱动”到“需求引导”：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转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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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驱动”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包括资金约束导致供给总量不足；

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诱致供需脱节；政府一次性“资金输入”导致日常维护不力。混合型供给的“需求引导”模

式将社会力量、市场机制和政府行政动员密切结合，将决策权赋予村民以及相关的民间组织，在市场原则激励和

引导下，以政府的行政动员作为辅助，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代表两种供给模式的贵州 Q村、山东

B村的村级道路建设效果案例比较表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不可能依靠“供给驱动”模式下的单一供给主体

实现，可行的选择是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需求引导”模式。由“供给驱动”向“需求引导”

模式转型须打破政府垄断供给局面，引入市场机制，推进民主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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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Supply driven” to “Demand leading”:  
Transformation in the supply mode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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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in China, the “supply driven” mode, which dominates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communities, has led to a series of problems, including lack of supply in general, unmatched supply and demand, and 
inefficient maintenance. Thus, mode innovation in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is an urgent necessity. Contrary to the 
“supply driven” mode, the “demand leading” mode features an efficient combin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market force 
and the government. The re-endowment of decision right to villager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incentives from the 
market mechanism, as well as the mobilization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will help promote the efficiency of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in two villages in Guizhou and Shando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different modes of rural road construction, which proves the failure of government dominance in the supply of rural 
goods, or the “supply driven” mode. By introducing market forc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To push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upply driven” to “demand leading”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in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 the key points are to get rid of the current overdependence on government 
power, to introduce market mechanisms and to promote democracy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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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是指在村级地域范围内私

人不愿提供的、具有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社会产品
[1]。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有效供给，解决农村“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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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问题①，将有效缓解城乡之间发展的严重不平

衡，改善农民生产条件，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关于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应由谁提供、如何提供的问题，

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收益局限

于某个地区之内，由地区政府提供农村社区公共产

品，可以最大程度地满足所管辖地区居民的偏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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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提供与本地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

公共物品；同时，将公共物品供给的市场范围缩小

至较小的集体内，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大集体中的

“搭便车”行为[2]。另一观点认为，应通过市场化

的办法来供给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理由在于：农户

群体的分化及农户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需求的分

化，农民收入的增加及其扩展效应、市场经济体制

下获利渠道的合法化以及集体(公社)提供模式的彻

底破产，都为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供给提供

了基础[3～4]。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村民和民间

组织为主导供给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李呈豪、蔡秀

云提出应借鉴蒂伯特的“用脚投票”②模式，打破

政府垄断供给和消费者被迫接受的瓶颈，建立农村

社区公共产品“中间人”制度，同时引入不同供给

主体，通过相互竞争来实现供需均衡，为农村社区

公共产品的供给提供新的思路[5]。李昌平认为应主

要通过发育民间组织来提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这

种意见的代表性说法是“国权退，民权进”[6]。乡

村社会依托协商一致达成的意见，通过自主决策，

来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其实，早在 2002

年，湖北省荆门市官垱镇的农民就开始了这方面的

探索，通过“划片承包”的办法，推动农田水利的

有效供给③[7]。 

作为重要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村级道路在农

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当前村级

道路建设存在一些新问题。如道路建设资金已经下

拨，建设规划也已公布，但因原材料和劳动力没到

位，工程迟迟未能启动。再如已建成的村道，由于

村外的大型货车超载通行，造成路面损毁，但道路

维护未能及时跟上，严重影响了村民的正常生产生

活。因此，寻找有效的村级道路供给模式就显得至

关重要，它不仅关系到政策专项资金能否得到有效

利用，更关系到村民日常生产生活质量。为此，笔

者以农村道路建设为例，提出一种“需求引导”式

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试图将供给的决策

权赋予作为公共物品消费者的村民和民间组织，以

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质量。 

一、政府主导的“供给驱动”模式及缺陷 

农业的自然风险与市场风险，以家庭为基本生

产单位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农户对农村公共产品有

着较强的依赖性，也要求政府提供多种公共产品与

服务[8]。贺雪峰、罗兴佐认为公共产品供给应借助

于以强制力为依托的政府性权力，通过税收来筹集

公共物品供给所需要的资金，通过政府(包括代议机

构)来决策如何供给、供给多少公共物品[9]。政府主

导的“供给驱动”模式，其供给资金绝大部分直接

或者间接依赖于上级政府的拨款，较少有私人或社

会团体筹集、捐助，参与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

给[10]。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意味着政府是以管理

者的身份控制合作情境中的众多变量(包括规则、信

息、边界等)，可以减少“原子化”个体协作的成本，

避免集体行动困境带来的麻烦，保证了供给决策的

高效率。当前，政府主导的“供给驱动”模式非常

普遍。尤其在经济较为落后、村集体经济发育不足

的乡村，这一模式也就成为必然选择。然而，当下

中国乡村的公共物品供给实践表明，这一模式存在

以下明显缺陷： 

（1）资金约束导致供给总量不足。首先，资

金供给绝对值的约束。在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下，

资金来源以国家和地方财政为主，虽然国家财政资

金对于“三农”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加④，但分摊到

全国各个省(区、市)和每一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实际可用的资金就非常有限，加之全国不同地区经

济发展水平各异，最终很可能导致欠发达地区的农

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严重不足，供给质量低

下。其次，地方财政资金分配和使用过程中的相对

约束。基层政府在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激

励下，往往投资于一些见效快的短期公共项目，而

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但具有重要民生价值的公共

物品，从而限制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总量。 

（2）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诱致供需脱节。由

于供给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自上而下推动，供给与

需求脱节的问题时有发生。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

需脱节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未能优先提供农

村居民所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地方行政机构决策

者出于政绩和升迁等方面的考虑，可能将有限的资

源优先投入于一些需求并不迫切的公共产品供给

（例如农村社区的电子阅览室建设），而忽略了农

村居民对公共产品的真正需求（例如农村教育、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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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和道路建设），造成产品供给在结构上的失衡和

供给资源的严重浪费。二是未能满足农村居民对某

种公共产品的某些特定需求。即便政府供给的公共

物品确为农村居民所急需，由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的供给多由政府自上而下进行决策，供给的结果也

未必能完全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仍以村级道路为

例，可能政府为某村修建了一条沥青路，并认为其

为村民提供了较高质量的公共产品。但村民却觉得

沥青路建设周期长，维护成本高，建设过程中散发

的气体有害身体健康等，反而更偏好水泥路。这种

供需脱节，正是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所导致的。 

（3）政府一次性“资金输入”导致日常维护

不力。国家财政提供的建设资金往往是一次性拨付

使用，后期一旦资金不足，便会出现维护不力、公

共设施损毁严重等问题。就村级道路建设而言，这

主要体现在重建设轻养护。养护除了包括日常的路

面保洁之外，还需要定期针对道路病害(例如路面开

裂)进行小修保养，每年进行这种小修，有利于延长

道路使用寿命，但一般到八年还是需要大修一次。

然而，国家提供的资金是道路建设专项资金，对于

道路维修保养以及相关人员的工资发放，均未提供

任何补贴。农村道路建设资金又必须专款专用，不

能挪作他用，因此养护资金只能全部依靠县、乡(镇)

财政筹集，这会让大部分基层政府，特别是财力有

限的基层政府感到吃力。由此，以村级道路为代表

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常常陷入无人维护的困境。 

二、“需求引导”供给模式的内涵与特征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物品要么由政府供给，要

么由市场提供。事实上，在市场和政府之外还存在

“第三条道路”，即资源使用者在相互信任的基础

上通过设计持续性的合作机制，以达到自主治理的

目的[11]。党国英、姚洋[12，13]认为以政府为单一供给

主体、以权力运作方式向社会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

为特征的现行单一供给模式是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供给困境的主要原因。蔡晶晶提出科层建构、交易

建构和社会建构三种合作建构的制度途径，强调必

须将科层控制、市场交易和社会资本有机结合[14]。

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全过程中，政府、市场

以及社会力量三者合作是最佳模式，有利于实现风

险与成本的分担，降低交易成本，在农村社区这一

小规模内达成集体行动，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

有效供给。 

笔者借鉴金融研究中的“需求跟进”概念⑤，

运用“类比—移植法”，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领域提出“需求引导”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基于

村民民主决策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不

仅包括提供或建设环节，也涵盖常被忽略的养护环

节。这一模式从政府的外部力量(行政动员)、市场

合作(经济激励)、行为人之间的软约束(人际信任)

三方面入手，在市场原则为激励和引导下，以必要

的政府行政动员为辅助，依靠以血缘或地缘为纽带

村庄的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力量，促进多方合作，

基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消费者的需求共同参与到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这种混合型供给的“需

求引导”模式有助于打破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的垄断供给，将供给的决策权重新赋予作为消费者

的村民(以及农村内部的民间组织)，以村民和农村

内部的民间组织为供给决策的主体，并辅之以政府

的动员力量和市场激励机制，从而达到有效制止

“搭便车”行为、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和利用效率

的目的。混合型“需求引导”模式典型特征有三： 

（1）社会力量主导。其中，社会力量在农村

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中应发挥主导作用。这里

的社会力量，包含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从广义角

度来说，社会力量可理解为由社会规范与社会网络

所组成，充分利用中国乡村熟人社会的特质，通过

互惠、信任、规范等激励与约束形式，提高公共产

品供给和利用效率。从狭义角度来说，社会力量可

以理解为村民和民间组织。 

一方面，就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建设与维护环

节而言，农村内部的民间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应

充当联系政府与村民的“中间人”，并在供给过程

中发挥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村委会可以通过“一

事一议”等制度，保证居民的知情权与参与权，通

过宣传栏、村民会议等方式让村民表达意愿，使村

民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过程中具有主动性；并将

实施项目从成本到项目实施效果各方面的信息公

开，便于村民监督。在此基础上，部分农村社区公

共产品建设项目，如农田水利灌溉、农村文化馆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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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等，难以完全依靠农村内部的力量进行项目规

划、建设与维护，政府的资金、技术的辅助性支持

将给予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巨大的帮助。 

另一方面，民间非政府组织可以为农村社区公

共产品的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

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

供给。农村税费改革后，形成了事实上的乡村道路

养护管理责任主体缺失的情况。村级道路和农村公

路的养护是一项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要实行长

期有效的管理，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养护工队

伍，落实日常养护人员，明确责任，确保有路必养
[15]。这里的养护人员，应来源于村级道路和农村公

路建设的受益者，即与道路建设相关各村的村民。 

（2）市场激励机制。前文提到，对于地方性

公共物品而言，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可能带来供给

总量不足、供需脱节和维护不力等问题。因此，应

鼓励企业、私人与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到农村公共

物品的供给中来，将公共物品供给建立在市场机

制、社会参与和政府自身变革的基础之上。 

政府可以将一部分公共物品或服务通过合同

外包的方式让政府以外的主体来承担，政府在公共

服务提供过程中只负责监督合同的履行，并补贴一

部分工程款的支付。县乡政府可以通过签订合同的

方式将村容治理、农田水利设施、农村信息服务体

系、乡村道路等公共物品或服务外包给其他社会主

体，验收时按物品质量的好坏进行付费[16]。通过这

种方式，一方面可以降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

交易成本，另一方面也能有效发挥激励机制，提高

供给质量。 

当然，如果对于部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

给，政府选择了合同外包的形式，仍应在充分考虑

村民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可借鉴施行李呈豪、

蔡秀云提出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中间人”制度[5]，

确保项目外包之后新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主

体充分了解村民的需求，以便开展建设工作。对其

自身而言，也能保证公共产品供给的有效性，并在

通过验收后获得符合市场规律的合理报酬。 

（3）政府的辅助作用。即便完成了合同外包，

政府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也并非无

事可做。首先，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往往需要

大量的劳动力；其次，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建成投

入使用后，其养护也需要一支常规化的队伍。这两

个阶段所需的劳动力最好就来自农村社区公共产

品供给所惠及的村庄。出于减轻农民负担和城乡统

筹发展的考虑，在“需求引导”模式下，农村社区

公共产品的供给并未要求作为受益者的村民出资。

因此，理论上说，作为受益者的村民有义务为建设

工作付出必要的劳动，这时一方面需要发挥政府的

行政动员能力，一方面也需要调动村委会干部等

“中间人”的积极性。当然，政府或村委会可以根

据财力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为参与建设与养护工作

的村民提供补贴，也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社会的信任

和人际关系软约束，为村民的积极参与提供经济和

社会关系两方面的激励。 

三、两种供给模式及效果的案例比较 

2015年1月，笔者所在课题组主要采用案例研

究的方法，对贵州和山东乡村道路建设情况进行田

野调查。现将贵州B村和山东Q村道路建设的两个典

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 

1．贵州 Q村案例：“供给驱动”模式 

Q村所在镇近年来有两个关于村级道路建设的

重点项目：其一为 2013年的“两硬化”项目，其

二为 2014年的“通村路”项目。“两硬化”指的是

农户连接道路硬化和院坝硬化，以农村家庭为单

位，由镇政府出物资、村民出力完成；“通村路”

则主要由县交通局确定指标，镇政府协助，村级发

包，施工队承包完整道路硬化工作。两者区别在于

“两硬化”是以户为单位，“通村路”以村为单位。 

据村支书介绍，Q村的村道建设基本遵循民主

决策原则。2013年镇政府下发 “两硬化”项目文

件。Q村村委接到消息后便在村中召开大会告知村

民，询问村民是否愿意出力修路，村民欣然同意。

不过，在对村民的走访调查中，许多村民却表示对

村里开大会一事并不知情。参会村民同意出力修路

后，因镇政府催着上报道路建设完工时间，村委会

并未征求村民意见，就直接确定预计完工时间并上

报给镇政府。随后镇政府将水泥票和砂票发给村委

会，村委会依票提取物资。除了物资票外镇政府还

另外补贴了运输费用，但许多村民表示毫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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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时适逢雨季，Q村的泥土路在雨水冲

刷下泥泞不堪，甚至不时发生滑坡、泥石流。遇到

这种情况物资车只能滞留在路上，或是原路返回。

村里的物资发放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进行，由于各组

路况不一、距离不等，物资发放工作相当混乱，有

的组有泥无砂，有的组有砂无泥。项目启动时，镇

政府承诺每户发放 2吨水泥，最后由于天气状况、

运输状况及其他原因，原本承诺每户 2吨水泥“缩

水”为每户 13袋水泥(每袋 50千克)。尽管如此，

据村委会统计，仍有 250吨水泥没有到位，砂子也

未完全到位。最终越是路况糟糕的村民小组，就越

难以得到物资，村道建设也就更难启动或者推进。 

Q村村委最初在决定项目完工时间时，并没有

考虑天气因素，实际项目执行进度远远滞后于预

期。在预计完工日期前，连村道建设所需的物资都

未完全到位，“两硬化”项目就此烂尾。2014年 Q

村又没能争取到交通局的“通村路”指标，该村的

道路建设因此陷入停滞状态。 

2．山东 B村案例：“需求引导”模式 

2013年 3月 5日，为方便村民生产生活，根据

大多数村民“要尽快解决出行难问题”的意愿，B

村拟对村内所有道路进行硬化。经测量，主路全长

约 3 000米，工程造价 100万元左右。村委会首先

自筹 15万元道路建设资金，后又向上级政府争取

了部分资金，但仍有较大缺口。于是，村委会向全

体党员、干部群众、外出乡贤、私营企业老板、社

会各界有识之士发出了捐资修路的倡议。 

在倡议书中，村委会郑重承诺：严格掌握政策，

宣传发动，本着党员干部带头、捐款自愿的原则，

成立工作小组，负责修路的指挥协调，坚持专款专

用、接受群众监督，力求把好事办好。倡议书发布

后，得到了村民和乡贤的大力支持，大部分村民捐

款金额达到或超过 1 000元，困难户也都捐款 200～

800元。最终实际捐款人数达 630人，捐款金额达

80万元。在这一过程中，乡镇政府的动员力量和村

委会的协调作用不容忽视。由于筹资数额超过预期

工程造价，村委会根据村民的意愿，提高道路硬化

标准，并对部分支路进行硬化，实际硬化道路约

6000米。除此之外，还兴建 3个配备健身器材的文

体广场，成立村保洁队，彻底改变了脏乱差现象。

2013年 12月，B村道路硬化工程基本完工，得到

上级政府和村民的广泛认可。由于在道路建设和村

容村貌方面表现突出，B村被授予县级“美丽乡村”

的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该村道路建设从规划到建设再

到维护的整个过程中，村委会一直坚持“一事一议”

原则，召开村民大会，由村民民主表决后作出决策。

考虑到部分未能到会的村民，决策结果在村头公示

栏中及时进行公示。道路建设工程发包给了具备资

质的专业施工队，道路建设很好地执行了规划，硬

化后的村道最终如期交付使用。工程全部完成后，

村委会立即组织村民和专业人员验收。验收合格后

村委会在村民代表的见证下，将工程款和劳务费交

付施工队。此后，由村保洁队负责道路日常维护。

由于道路硬化标准较高，道路建成后的一年多时间

里未发生任何问题。在笔者走访中，村民也确证了

这一点。在道路建设过程中，除了自愿捐款之外，

村民还为修路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如为外来施工

队提供免费住宿。不难看出，基于村民意愿的多方

共同参与是 B村道路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 

总结起来，贵州 Q村和山东 B村在道路建设过

程中存在许多区别（表 1）。 

首先，贵州 Q村的案例是政府主导模式或“供

给驱动”模式的典型代表。由于资金来源单一，决

策民主程度较低，加上天气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最

后的村级道路建设情况非常不理想，村民需求未能

得到满足，村民总体满意度很低。事实上，这一案

例也能说明单纯依靠民间组织或社会力量并不现

实。在对村委会履职不力反映无果后，村民曾尝试

自行修路，但道路的建设质量很糟糕，最后依然没

能满足自己的需求。社会建构下的这种纯内部化供

给模式可能在某些特定地区(例如湖北荆门)取得成

功，但不具有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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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种供给模式及其效果的案例对比 

 贵州 Q村“供给驱动”模式 山东 B村“需求引导”模式 

建设方式 镇政府提供修路材料，村民自己组织修建 发包给具备资质的专业施工队修建 

道路质量 鲜有硬化路面，通路政策未成功实施，路况很差 全村道路基本硬化且路面质量很好 

决策机制 举行村民大会商讨修路方案，但很多细节问题没

讨论，如项目预期完工时间设定、天气因素等 
“一事一议”，修路所涉及的大小事务均召开村民大会由村

民表决，民主决策；决策结果公示，供未参会村民查看 
村民决策机制感知 多数村民反映，村委会只是公布决策结果，未征

求村民意见；怀疑村干部贪腐 
民主决策，村头有信息发布的公告栏，仅少数未到会村民

质疑其可信度 
资金来源 县政府拨款 政府拨款、村委会筹措、村民和乡贤自愿捐资 

村民对资金来源态度 愿意出力但不愿出钱，认定资金应该由使用道路

最多的煤炭公司支付 
既愿意出力也愿意出钱，虽然出资金额各不相同 

村民的行动 认为村委会履职不力，向上反映无果后村民自己

出力修路，但自己修的路质量较差 
积极配合修路计划，并主动为修路工人提供免费住宿 

村民满意度 总体满意度很低，不仅出行不便，路面扬尘还会

影响身体健康 
总体满意度较高，出行方便 

供需耦合度 因民主决策程度不高，供需严重脱节 供需耦合度较高 

资料来源：根据贵州、山东两地的访谈调查结果整理。 

其次，山东 B村在道路建设方面的成功有赖于
“需求引导”模式下的混合型供给模式。应当看到，

与贵州 Q村相比，山东 B村的道路建设发包给了具
备资质的专业施工队，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道路

建设的质量。建设完成后，村保洁队为路面的日常

养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同时，村委会的统筹协调、

乡镇政府和村民的大力支持，不仅解决了村道建设

面临的资金缺口问题，还为施工队提供了良好的后

勤保障和和谐的施工环境。这对于村级道路建设的

高质量和高效率同样至关重要。 
贵州和山东这两个案例村的对比调查分析表

明：在中国的语境下，村级道路建设，或者更广意

义上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是一项复杂的工

程，不可能依靠“供给驱动”模式下单一的供给主

体实现，亟待建立起“需求引导”模式下政府、市

场、社会力量多方参与的合作供给。 

四、由“供给驱动”向“需求引导”转型的建议 

与“供给驱动”这种单一的政府供给模式不同，

“需求引导”将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决策权重新赋

予作为消费者和受益者的村民，并且引入市场机制

和社会力量，通过建立一种混合型供给模式，充分

发挥村民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村民和农村内部民
间组织参与决策，并动员外部民间组织参与建设和

维护)，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和质量的提
高。鉴于当前“供给驱动”模式的普遍性，农村社

区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由“供给驱动”向“需求引

导”的转型不可能在一夜间完成，需要一个长期的

过程，至少需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好准备工作。 
(1) 打破政府的垄断供给局面，引入市场机制。

在当前，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以“供给驱动”模

式为主导的客观情况下，应首先尝试将市场机制引

入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中。之后，可以逐渐尝

试将生态环境建设等纯公共物品之外的农村社区

公共产品(例如村级道路、村容整治、农田水利建设
等)的供给通过合同外包的形式交由市场主体承担，
以相对较低的交易成本，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

供给效率。 
(2) 改变村民被迫接受的局面，增强决策的民

主性。首先，在农村内部，村委会应向村民宣传农

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作用，并严格落实“一事一

议”的制度，保证村民的参与权和知情权，使其真

正参与到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中。其次，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尝试将那些对农村社区

公共产品(例如村级道路)的供给有特殊需要的团体
或个人纳入供给体系，建构真正扎根于农村、体系

化、规范化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合作供给模式。 
总之，政府主导的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

需要转型，但笔者既不认同“国权退，民权进”的

纯内部化供给模式，也不支持完全的市场化供给模

式。政府、市场与村民和民间组织应密切结合，将

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决策权重新赋予作为消费者

的村民以及农村内部的民间组织，在市场原则的激

励和引导下，以政府的行政动员作为辅助，依靠以

血缘或地缘为纽带村庄的社会资本和其他社会力

量，促进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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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行路难、饮水难、上学难、浇地难、就医难，这“五难”
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是制约农村社会和经济

发展的瓶颈。 

② 用脚投票(voting with their feet)：最早由美国经济

学家蒂伯特(Charles Tiebout)提出，指在人口流动不受

限制、存在大量辖区政府、各辖区政府税收体制相同、

辖区间无利益外溢、信息完备等假设条件下，由于各辖

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组合不尽相同，各地居民

可以根据各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税负的组合，来

自由选择那些最能满足自己偏好的地方定居。居民们可

以从不能满足其偏好的地区迁出，而迁入可以满足其偏

好的地区居住。 

③ 垱虽然官 镇各村“划片承包”具体做法存在差异，但基本

思想和主要程序基本类同：鉴于以第二轮承包为基础的

农地制度存在的细碎地块过多，不利于耕作，尤其不能

垱解决生产性公共物品的提供问题，官 镇双冢村一组先

将全组所有地块根据水源条件好坏划分成两等：一等田

1 亩当 1 亩，二等田 1 亩当 0.7 亩。确定田块等级后，

再按水系划片，把全组耕地划分五个片，各片根据亩数

大小分别由不同数目的农户承包。愿意承包耕地的农户

抓阄确定所在承包片。每一个片共组一个承包单位，并

选出一个“片长”。由“片长”主持本片农户分配同一片耕

地，并讨论协商用何种方法来筹资筹劳建设以农田水利

为核心配置基础设施。 

④ 从 2003 年到 2013 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建设的投入

呈逐年递增的趋势，由 2003 年的 2 144 亿元增长到了

2013 年的 13 799 亿元，投入额总计 73025 亿元。数据

来源：国家财政部网站(http://www.mof.cn/)。 

⑤ 20 世纪 60 年代，帕特里克(Hugh T. Patrick)在研究金

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归纳出了两种模式：供给

领 先 (supply-leading) 和 需 求 跟 进 (demand- 

following)。本文研究受此启发，在农村社区公共产品

供给领域提出了“供给驱动”和“需求引导”的概念。关于

帕特里克的相关金融研究，可参见 Patrick(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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